
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中文 特种设备鉴定评审机构工作导则
1.1 标准名称

英文 Guideline for special equipment survey and assessment

标准编号 ——

英文名称 ——

1.2 与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一致

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中文名称 ——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
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
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国市监办发〔2025〕39
号）

计划编号 2024MR0004

1.4 制（修）订 ☑制定□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1.5 起止时间 2025 年 4 月——2027 年 4 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福
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省特种设备
检测研究院、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南京
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山东特检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中控
远见质量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中特检港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7 起草团队
孙仁山、李景振、刘风艳、曹铁铸、鲁淑凤、陈蕾、石磊、潘蕊、杜婧靓、阙华、
杨飞宇、王长明、于在海、张秀彬、贾颖、刘波、陈英红、叶宇峰、刘仲强、门智
峰、崔强、陈宗君、李彦桦、李磊、丁日佳、肖遥、李安营、牟彦春

1.8 标准体系表内
编号

——

1.9 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

要求）

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是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重要环节。鉴定评审是特种设
备行政许可机关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的鉴定评审机构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
检验检测机构在许可和核准过程中，确认其是否符合相关许可条件的审查活动，是
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鉴定评审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管理制
度等直接关系到鉴定评审的工作质量，影响到许可机关的许可结果，以及特种设备
安全质量等。

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的法规依据属于空白。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2017
年发布有关文件，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由中介服务转为技术性服务，行政许可实施部
门对其委托的鉴定评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原质检总局 2017 年发布了《质检总局关
于废止修订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及文件的公告》（第 102 号）（以下
简称第 102 号公告），废止了《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管理与监督规则》（国质
检特【2005】220 号）。此后，没有出台对鉴定评审机构监督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或安
全技术规范。

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的管理缺乏统一标准。国家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分
级管理，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和总局授权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两类。总局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鉴定评审，合同中附
有《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工作规则》对鉴定评审机构进行规范
管理，各地对鉴定评审工作的监督管理形式多样。

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欧美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多以政府-社
会组织-市场等多方共治的监管模式，即政府发挥宏观管理和监督管理作用，社会组
织承担法规标准制定、机构和人员资质评定、检验检测等职能，市场发挥积极资源
配置作用。典型域外国家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式有“监管延伸至检验”的美国模
式、“监管与检验合一”的加拿大模式、以及“监管相对独立”的德国模式，各国特
种设备安全监管和检验模式不尽相同。我国正在推进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改革和检验
检测机构改革，愈来愈多的市场主体对鉴定评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推动鉴定
评审工作向高质量发展，同时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监督管理。

本项目目标是为规范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强化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监督管理、弥
补法规空白等需求，通过研究特种设备鉴定评审工作及要求、工作评价、行为规范
等，实现鉴定评审机构的规范管理、评审质量提升等。我国正推进特种设备行政许
可事中事后监管，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保障特种设
备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规范行业，做好政府支撑工作，亟需将鉴定评审机构
管理标准化，以技术标准提升监管水平。

《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管理与监督规则》自 2005 年实施至 2017 年废止，
在规范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管理、保障特种设备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特种设备
行政许可改革进一步深入，出现了没有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各级许可机关对鉴定评
审的属性认识不统一、管理模式各异等诸多问题。为规范此项工作，基于标准化管
理理念，通过梳理特种设备鉴定评审概况，对比市场监管重点领域（食品、药品、
重要工业产品）的评审管理模式、其他典型领域（交通、工信等）的评审规定及域
外相关管理模式（美国 ASME 评审、欧盟 PED 评审等），以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管理
的成熟经验为基础，借鉴其他方面的先进做法，集成创新形成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
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管理标准化文件，为特种设备许可机关及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借鉴
和指南。



2.2 与国内外相关
标准、文献的关系

与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式不同，境外无特种设备一词，也没有统一集中管
理，且境外发达经济体多以第三方机构开展的产品检验为主，故没有专门的特种设
备鉴定评审标准。

国内部分省市，如江苏、湖南和上海市发布了地方鉴定评审管理办法，行业组
织（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也已发布了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人员执业导则
的团体标准，鉴定评审机构工作导则正在征求意见阶段。

本标准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更是高于团体标准的指导性文件。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统筹管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其他参与单位根据各自专业
领域，参与标准相关部分的调研、讨论和编写工作。

3.2 起草阶段

2025 年 8 月，启动标准研制前期筹备与需求调研工作。
项目启动会在浙江省嘉兴市顺利召开。会上，参与导则起草的每一位专家都结合自
身专业经验，逐一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为项目后续推进明确了方向、奠定
了基础。启动会结束后，各位专家进一步梳理思路，将各自的建议整理成书面材料
提交汇总。
2025 年 11 月—12 月，完成资料收集与标准草案初稿编制。
编制人员结合起草组专家的现场意见及各位专家提交的书面建议，对标准草案开展
首次初步修改，经过细致梳理完善，最终形成了导则初步文稿。为确保初步文稿科
学合理、贴合实际工作需求，起草组将该文稿同步发送至全体起草专家，再次广泛
征求意见，充分吸纳各方专业智慧。
2026 年 1 月—5 月上旬，开展工作组内部研讨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编制人员围绕修改后的文稿再次开展深入研讨，严格对照各位专家的每条意见，逐
条逐句细化修改，反复打磨完善，最终确定了工作组讨论稿。
2026 年 5 月下旬，召开中期会议。
以工作组讨论稿为基础，以会议形式组织编写人员现场开展集中讨论，进一步查漏
补缺、确认细节，保障导则编制工作有序推进，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6 年 6 月初，以工作组讨论稿为基础，定向征求总局特种设备局及部分地方市场
监管部门意见，对特种设备局关于标准名称及部分文字内容，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
合理意见建议约 38 条，起草组充分予以吸收采纳，对于细化近亲属范围、放宽多机
构执业及退休返聘年龄限制等意见经集体研究决定不予采纳。最终，完成标准文本
最后一轮优化完善，同步编制《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目前，标准征求意见稿内容成熟、结构清晰、技术要求明确，已具备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条件。

3.3 征求意见阶段 ——

3.4 标准审查阶段 ——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基于标准化管理理念，通过梳理特种设备鉴定评审概况，对比相关方面的鉴定评审模式，以特种

设备鉴定评审管理成熟经验为基础，借鉴其他领域及域外的先进做法，集成创新形成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的特种设备鉴定评审管理标准化文件，为特种设备许可机关及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借鉴和指南。本标
准主要核心技术内容如下： 

（1）鉴定评审机构相关技术要求
明确鉴定评审机构的准入条件、工作原则及管理制度。机构需为依法成立的法人组织，具备与评

审项目匹配的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配备必要办公及档案保存设施，持有完整有效的相关法规标准文
件；严禁转包评审业务、泄露申请单位商业秘密，不得擅自增减评审内容、降低评审标准，与申请单
位存在利益关联时需主动回避；需建立评审工作、质量控制、人员管理等 6 项核心管理制度，档案保
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2）鉴定评审人员相关技术要求
规定评审人员的任职条件、行为规范及评审组配置标准。评审人员需与机构建立聘用关系、缴纳

意外责任保险，年龄不超过 68 周岁，具备特种设备相关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和 5 年以上
相关从业经历；评审组长需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8 年以上相关经历及 12 次以上同类评审经验；评审
人员需恪守廉洁纪律，实行回避制度，仅限受聘于 1 家评审机构，评审组由 2 至 5 人组成并设组长统
筹工作。

（3）鉴定评审流程及时限要求
明确评审全流程规范及时限标准，流程涵盖接受委托、评审准备、现场/远程评审、出具结论、档

案管理五个环节；现场评审需完成首次会议、现场核查等关键步骤，远程评审需经许可实施机关同意，
申请单位需承诺资料真实；明确各类评审项目的完成时限、现场评审时长及整改要求，评审结论分为
符合条件、整改后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三类，整改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4）信息化及工作评价要求
要求评审机构建立评审管理信息化系统，与许可实施机关审批系统互联，实现评审人员管理、任

务分配、报告编制审批等全流程线上化；远程评审需配备专用软硬件设备及应急方案；明确评审工作
评价的三种方式、核心内容及评价方法，确保评审工作质量可追溯、可评估。

（5）监督管理相关要求
规范评审机构及人员的监督管理机制，机构信息发生变更需在 30 日内上报许可实施机关；每年组

织评审质量自查，第一季度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建立评审人员失信黑名单制度，对违规违纪人员及时
停岗并移交相关线索，确保评审工作客观公正、合规有序。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 —— 年月日

—— —— 年月日

—— —— 年月日

5.1 验证单位情况

—— —— 年月日

5.2 验证过程 ——



5.3 验证数据分析 ——

5.4 验证评价 ——

5.5 其他应说明的
情况

——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建议在标准发布后，通过培训、线上解读、试点示范等方式，推动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准确理解与实施。

6.2 修订和废除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6.3 作为强制性标
准或推荐性标准的

建议
推荐性标准

6.4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1]GB/T 38543-2020 行政许可审查与决定规范
[2]GB/T 44890-2024 行政许可工作规范
[3]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4]TSG Z7001 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规则
[5]TSG Z7002 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核准规则
[6]TSG Z7004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机构核准规则
[7] T/CPASE G 015-2023 特种设备鉴定评审人员执业导则 

联系人 李景振 联系电话 59068665 电子邮箱 lijingzhen@csei.org.cn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2.第 5 章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26 年 6 月 2 日


